

榆团发〔2017〕62号
共青团榆林市委
关于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市直团工委，高新区团工委、榆神工业区团工委：

经市委同意，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1月召开。为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保证大会顺利召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代表名额和条件

（一）代表名额及分配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组织选举规则》规定，经市委同意，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351名。代表名额分配根据各县市区团委、各团工委的团员人数、经济发展状况及工作需要等确定（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

（二）代表条件
代表应是有选举权的共青团员、共青团干部（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思想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模范遵守和贯彻团章。

2.品德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3.业绩好。工作业绩突出，学习成绩优良，勤奋进取，作风扎实，在团员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富有影响力。

4.能议事。密切联系团员青年，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反映团员青年的意见和需求，能够履行代表职责。原则上，28周岁以下（不含28周岁）非团干部的党员、28周岁以上（含28周岁）非党员的团干部均不符合代表人选条件；同时，为保证省十三次团代会召开前代表的相对稳定性，代表人选中团的专职干部原则上应考虑其在2017年下半年工作岗位不发生变动或不离开团的工作岗位。

（三）代表构成
代表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应与组织分布状况相称，既要有团的各级干部，也要有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代表，既要注意吸收农村、企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等传统领域优秀人选，也要特别注重吸收农民工、社会组织骨干、网络意见领袖、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青年群体中的优秀人选，充分体现近年来基层组织构成上的新变化。代表中基层和一线的比例不低于70%。
代表中专职团干部应占60%左右、最多不超过70%，党员比例不超过70%，女代表比例不低于25%，少数民族、归国华侨、台湾同胞中的团员代表也应占一定比例。代表平均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0周岁，30周岁以下的代表不少于30%。
另外，团市委将根据工作需要，确定20名列席代表、10名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主要包括不是正式代表的市直单位团委、高等院校团委书记或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先进青年集体的代表和先     进青年代表、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及其他青年社会组织和各有关方面的代表。

各县级团委要按照统一分配的名额和上述条件、指导性意见，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对各县市区、系统、单位的代表构成做出适当安排。列席和特邀代表由团市委会同有关方面协商后确定，暂不向下分配。

    二、代表产生办法及注意事项

    1.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代表候选人推荐酝酿工作由各县市区、系统、单位团委组织进行。各县市区、系统、单位团委要发扬民主，从基层团组织开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根据多数团组织和多数团员意见，经县级党委同意，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并及时向团市委组织宣传部报告、协商。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中的专职团干部，应由所在单位团组织提名，征求团员青年意见，经同级党委同意后，上报县级团委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中的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代表，是团员的须由所在团支部多数人提名、所在单位团组织和党组织同意后上报县级团委，是党员的须由单位团组织提名并征求团内外群众意见，经单位党组织同意后上报县级团委。

2.充分沟通协商。各县市区、系统、单位务必于代表选举前不少于10个工作日就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向团市委组织宣传部进行报告、协商，上报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说明、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推荐酝酿工作情况报告，经协商同意后方可进行选举。

3.选举产生代表。各县市区、系统、单位的选举工作要在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具体指导下进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后，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选举，差额比例不少于20％。各县市区出席市团代会的代表，由各县市区召开团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各市直团工委、出席市团代会的代表，应分别经各自下属单位的团代表大会或团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也可以受团市委委托召开团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代表和武警代表由团市委和所在单位党组织协商产生。

4.报告选举结果。代表选举产生结果应在征得同级党组织同意后报团市委审查，并由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最后认定。各县市区、系统、单位代表选举工作应于11月1日前全部完成，各自代表选举完成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团市委组织宣传部报送代表登记表、代表名册、代表比例说明、选举情况报告（应报告选举前的酝酿情况、选举办法、选举结果等代表选举产生的全过程）等有关材料。

联 系 人：刘畅  刘涛  
电    话：0912-3834277
电子信箱：ylgqtzxb@163.com

附件：1.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2.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3.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册

                                共青团榆林市委

                                    2017年10月12日
附件1
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名额分配表

（共351名）

 
	单  位
	代表名额
	单  位
	代表名额

	榆阳区
	32（22）
	子洲县
	19（13）

	神木市
	25（18）
	市直机关团工委
	30

	横山区
	22（15）
	高新区管委会团工委
	8

	府谷县
	26（18）
	榆神管委会团工委
	7

	定边县
	30（21）
	解放军
	1

	靖边县
	30（21）
	武  警
	1

	绥德县
	20（14）
	团市委机关及有关方面
	28

	米脂县
	18（13）
	
	

	佳县
	17（12）
	
	

	吴堡县
	17（12）
	
	

	清涧县
	20（14）
	
	


注：1.代表名额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最少数量；
    2.各县市区代表中应至少有2位新兴青年群体代表（农民工、社会组织骨干、网络意见领袖、自由职业者等）。
附件2      
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近期一寸

彩色免冠

照片

	出生年月

（岁）
	
	籍贯
	
	学历
	
	

	参加工作
年月
	
	入团

年月
	
	入党

年月
	
	

	是否专职

团干部
	
	邮编
	
	联系

电话
	

	工作单位及
团内外职务
	

	简

历
	


	主
要
表
现
	

	奖
惩
情
况
	

	选

举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此表请正反两面打印。
附件3

共青团榆林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册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出生年月

（岁）
	籍贯
	学历
	参加工作

年月
	政治面貌
	手机号码
	是否基层

和一线代表
	备注

	张某某
	团XX县委书记
	1990.05

（27）
	
	
	2010.09
	中共党员
	
	否
	团长，省党代会代表

	王  某

（女）
	团XX局委书记
	
	
	
	
	中共党员
	
	否
	市政协委员

	李  某
	XXX县XX镇XX村团支部书记
	
	
	
	
	
	
	是
	

	李某某

（女，回族）
	XXX公司员工
	1990.12

（26）
	
	
	
	共青团员
	
	是
	省优秀团员

	
	
	
	
	
	
	
	
	
	

	
	
	
	
	
	
	
	
	
	


注：1.女同志及少数民族在姓名下加括号注明，见表中示例；
2.人选先后顺序按照“团的地方组织（市县两级团委）代表、团的基层组织代表、团员先进模范人物代表”三大类别排列；
3.备注栏内填写团长、副团长，县级及以上党委、人大、政协担任代表或委员，县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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